
一、总体情况

新乡市卫滨区医疗保障局201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卫滨区医疗保障局自今年元月份成立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坚持以民为本、为民解困、为民服
务的核心理念,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及市医疗保障局的中心工作，细化分解任务，厘清责任分工，从优化医疗保障制度、强化健康扶贫规
划、夯实医保工作基础三个方面全面开展我区医疗保障工作。根据国家、省、市、区医保精神要求健康扶贫已成为区医疗保障局现阶段的重
要工作。实现阻断辖区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链，切实帮助建档立卡贫困户健康脱贫，让城乡困难群众患者及时得到医疗救助，与全区人民
共同迈入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2019年度工作总结
（一）健康扶贫工作有效推进
1.强化组织领导，健全责任机制，明确工作职责。我局成立以医保局局长任组长的健康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开展实地督查与指导，全面保障健康扶贫工作顺利推进。
2.加强宣传带动、确保家喻户晓。与区相关责任部门协调配合，对帮扶责任人，乡村诊所医生开展业务培训，局领导带领我局相关工作人员
深入每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开展现场健康扶贫政策宣讲，了解贫困人员需求。宣传讲解到位，确保医生明白、群众清楚，塑造了浓厚的健
康扶贫氛围。
3.确保健康扶贫政策落实到位。
一是修定完善《卫滨区大病救助基金管理办法》；二是及时调整确定卫滨区大病救助基金领导小组；三是打造区医疗保障局、相关责任单
位、帮扶责任人、医疗定点和受帮扶人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
4.做到精准落实、精准推进、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打赢打好我区脱贫攻坚战。
(1).全区共有23户贫困户，贫困人口76人，全部分布在平原镇辖区内，其中因病致贫10户36人。辖区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困难群
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第四次商业保险100%覆盖；
(2).设立大病救助专项基金，区财政每年为基金注入50万元进行预算补助。
(3).全区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76人，签约率为100%，全部落实“十个一”。共为31名符合条件的患病贫困户办理了慢性病诊疗卡，其中持有
慢性病A卡贫困人员27人，B卡4人，慢性病卡使用率达100%。
5.开辟绿色通道，为贫困患者就医提供优质服务。
(1).给每个贫困户发放健康扶贫明白卡，督促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就医定点医院提供更为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
(2).出台先诊疗后付费工作方案，符合规定的贫困户患者无需缴纳住院押金，即可住院治疗；出院时，仅需缴纳个人应承担的医疗费用部
分，即可办理出院手续。
(3).设立治疗费用报销“一站式”服务手续和“一单式”报账结算。则由区医疗保障局协同相关部门集中办理，减少贫困患者办理相关报销手续带
来的诸多不便。
（二）城乡医疗救助工作无缝衔接
城乡医疗救助工作职能于2019年6月由民政局划转至我局，移交后立即安排人员到民政局进行业务学习并与镇办经办人员进行对接。对接后
即时开展工作，做到救助工作不脱节。严格程序、规范操作、确保医疗救助审核审批工作顺利进行。 7-12月份救助情况：
1.门诊和住院累计救助91人次（涉及82人），共支出医疗救助资金23.3247万元。其中：门诊10人次，2.1260万元；住院81人次, 21.1987万
元。
2.医保全额资助每人250元。辖区特困人员56人（城市23人、农村33人）。已全额资助46名特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支出1.15万
元。因农村10名特困人员个人缴费，后期将会和定额资助对象同步拨付至个人账户。
3.医保定额资助每人30元。辖区低保人员共计2491人。经我局和镇办的共同努力，截止目前共有4名低保人员（健康3人、胜利1人）未参加
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9.87%。待2月底医保缴费工作结束后，根据实际参保情况定额资助到位。
（三）履职尽责，主动担当，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1.为确保基金安全，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基金财务和内控制度，分账核算，专款专用，同时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按照
加强廉政建设和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要求，我们建立了严格的内控制度，并认真执行。区医保中心在全面梳理权责流程的基础上，针对每一
个具体工作岗位所承担的工作事项及每一事项包含的环节中的风险点，制定防范风险的应对措施，努力形成责任到人、相互制约的内控机
制。
2.进一步加强对“两定单位”的监督管理。依据《社会保险法》和医保政策规定，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服务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定点医
疗机构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一切违规现象。
3.继续开展政风行风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大力推进政风行风建设，打造“学习、创新、服务、和谐、廉洁”的专业化医保队伍。
二、工作亮点
(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做到医保尽保，2019年共组织辖区内101045人顺利参保。
（2）2019年共有6人次享受“先诊疗后付费”，免交住院押金1.2万元。到目前为止，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门诊报销7人，补偿金额为0.3
万元。住院报销方面，涉及基本医保20人次，补偿金额为17.5万元；大病保险5人次，补偿金额5.2万元；大病补充保险7人次，补偿金额
0.89万元；第四次商业保险14人次，补偿金额1.96万元；医疗救助10人次，补偿金额0.72万元。大病救助14人次，补偿金额2.11万元。医院
补偿0.1万元。医疗总费用 29万元，自费费用0.53万元，自付比例1.8%。
（3）职工医保做到全区职工应保尽保，公务人员医疗补助全部落实到位。截止到目前全区干部职工个人账户共计支出资金374.5万元；共计
医疗补助住院报销72万元。
（4）为更为方便的服务于我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经我局领导多方调查、研究，并深入辖区内多家市级定点药店实地考察，广泛争取我区广
大干部职工意见，最终确定在卫滨辖区内新增三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定点服务药店，该项目正在进行中，于十一月下旬投入使用。届时我辖区
内将分布五家卫滨区公务人员医疗补助定点服务药店，五家定点将辐射到全辖区，我区干部职工医保买药提供方便。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新制作数量 本年新公开数量 对外公开总数量

规章 0 0 0

规范性文件 0 0 0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0 0 0

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 0 0 0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0 0 0

行政强制 0 0 0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行政事业性收费 0 0

第二十条第（九）项

信息内容 采购项目数量 采购总金额（单位：万元，保留4位小数）

政府集中采购 23 5.539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二项之和，等于第三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
商业企业 科研机构

社会公益

组织

法律服务

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0 0 0 0 0 0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0 0 0 0 0 0

三、本年度办理结果 （一）予以公开 0 0 0 0 0 0 0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不计其他情形） 0 0 0 0 0 0 0

（三）不予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0 0 0 0 0 0 0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0 0 0 0 0 0 0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0 0 0 0 0 0 0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0 0 0 0 0 0 0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0 0 0 0 0 0 0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0 0 0 0 0 0 0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0 0 0 0 0 0 0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0 0 0 0 0 0 0

（四）无法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0 0 0 0 0 0 0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0 0 0 0 0 0 0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0 0 0 0 0 0 0



（五）不予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0 0 0 0 0 0 0

2.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0 0 0 0 0 0 0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信息 0 0 0 0 0 0 0

（六）其他处理 0 0 0 0 0 0 0

（七）总计 0 0 0 0 0 0 0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0 0 0 0 0 0 0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果维持 结果纠正 其他结果 尚未审结 总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果维持 结果纠正 其他结果 尚未审结 总计 结果维持 结果纠正 其他结果 尚未审结 总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1. 本医疗保险已全面实施市级统筹，针对于辖区内人群参保情况我市基调控能力有限，在做到全民医保方面方法不多。
2. 由于我区经济状况吃紧，职工医疗保障储备金准备较大缺口。
3. 建档立卡贫困户、五类困难户情况复杂，有部分帮扶人员以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和意识。
4.医疗保障局系新成立部门，架构主要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与卫滨区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合并，现在的情况为人才短缺以及人员老化
现象严重，干事创业精神不足。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


